
中国式绿色现代化的法治保障

一、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

党的十八大历史性地提出了“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”的战略决策。生态文明建设以维护自然环境为宗

旨，按照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，致力于保障人的健康幸福，力求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。习近平

总书记指出：“建设生态文明，是关系人民福祉、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。”为协调好经济增长和环

境保护的相应关系，促进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，党中央提出了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理念，坚持对

山水林田湖草沙统一维护与系统治理。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，是把传统的可持续发展上升到绿色

发展的高度，以引导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。当前我国明确走绿色发展的道路，是党的二十大所提

出“中国式现代化”建设的一个重大方面，即实现中国式绿色现代化。

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：“生态兴则文明兴，生态衰则文明衰。”在党中央、国务院的高度关注和谋篇布局

下，生态文明建设及绿色发展取得了正向反馈和实质性突破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：我国生态文明制

度体系更加健全，污染防治攻坚向纵深推进，绿色、循环、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，生态环境保护发

生历史性、转折性、全局性变化。2023年1月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《新时代的中国绿色发展》白

皮书，系统总结了我国推进绿色发展实践与成效，主要包括：绿色空间格局基本形成、产业结构持续

调整优化、绿色生产方式广泛推行等。应当说，我国已经开辟并不断完善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

代化新道路，正在形成绿色、低碳、高质量的发展模式。生态文明建设及绿色发展取得历史性的成就

，是我国不断改变认识、加强力度、落实举措的结果，其中离不开生态环境法治提供的坚强保障。目

前，生态文明的理念已融入法治发展的进程，生态环境保护立法、执法、司法、守法等各个方面都取

得了突出成就，构建了建设美丽中国的“四梁八柱”。但是也应看到，在我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之际，

生态文明建设的任务依然艰巨。未来仍必须在法治的基础上持续推进绿色发展，建设和谐共生、良性

循环、全面发展的美丽中国。

二、推进中国式绿色现代化需要法治作为保障

推进中国式绿色现代化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需要通过持续推进绿色发展来实现，而绿色发展的最

终指向是建设美丽中国。建设美丽中国，必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，但又不能仅仅停留在生态环境保护

上，否则只会剩下“美丽的贫困”。“美丽中国”目标的实现，需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，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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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态环境的自然、生态价值科学合理地转化为经济、社会价值。准确把握建设美丽中国的根本要求，

必须坚持生态文明建设，致力于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，必须“坚定不移走生产发

展、生活富裕、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”，并提出到2035年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、碳排放达

峰后稳中有降、生态环境根本好转，基本实现美丽中国目标。这需要系统性的制度加以保障和规范。

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，建设生态文明，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，用制度保护生态环

境。因此，推进中国式绿色现代化建设，必须依赖最严密的法治与最严格的制度保障生态环境保护，

在习近平法治思想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指引下，强化生态环境保护立法、执法、司法、守法

的力度，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正当化、法治化、体系化的轨道。

我国在法治基础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。如今，绿色发展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征

，中国式绿色现代化的建成，同样离不开中国特色的法治保障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“坚持全面依法治

国，推进法治中国建设”。根据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，中国式绿色现代化的制度保障，必须依托于中

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，首先要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

会主义法律体系，其中包括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。回望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十年，中国生态环境保护

法治建设实现了从量到质的全面提升和巨大跨越。当前，我国现行有效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30余部，

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已基本形成，适应了改革与发展的需要。如今，我国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，肩

负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的历史使命，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推动中国式绿色现代化建设

迈上新台阶，必须持续推进生态环境保护法治建设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，为绿色发展提

供坚实的法律保障和制度支撑。

三、完善中国式绿色现代化法治保障的重点任务

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：“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、稳预期、利长远的保障作用。”因此，法治建设是

中国式绿色现代化建设制度创新和制度落实的重要保障。当前，为进一步完成生态文明建设的任务、

实现美丽中国目标，必须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指引下推进生态环境保护法治建设，以导向清晰、决策科

学、执行有力、激励有效为目标，不断完善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体制机制。当前的重点任务有：完善

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、落实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行政执法和监管、健全生态环境损害司法救济、建

设绿色化法治社会。具体而言：

第一，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立法体系。当前，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立法已取得重大进展和显著成效。在经

历了《环境保护法》的修订、《民法典》的绿色化、环境法典编纂的广泛讨论之后，各界已经认识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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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态环境立法不仅仅是环境法的任务，而应当全面贯穿于相关法律部门之中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，

应当“增强立法系统性、整体性、协同性、时效性”。进一步健全生态环境法律体系必须运用整体性的

思维，体系化地思考和设计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环境立法。首先，应当结合现阶段的工作需求，统筹

制定、修改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、法规，建立覆盖各重点区域、各种类资源、各环境要素的生态

文明法律法规体系。其次，以系统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为目标，跳出部门法的传统思维，深入探寻各个

法律部门与环境法的沟通、协调之道，实现法律生态化。最后，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要求

，还必须完善相应党内法规建设。未来，我国将以完备的制度体系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坚实保障。

第二，健全生态环境保护监管执法。依法行政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环节。深入协调生态环境保护与

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，离不开环境行政执法的引导、监督和调整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深化行政执

法体制改革、优化政府职责体系和组织结构的目标要求。结合到生态环境保护领域，须进一步深化环

保机构垂直管理改革，找准生态环境行政执法的痛点和难点，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伍建

设，绝不放任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领域的违法违规行为。做好环境监察工作，统一监督环境保护行政

部门，强化执法效能。同时，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“深入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”。督察工作须进

一步紧盯突出生态环境问题，严厉追究生态环境保护责任，推进落实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“党政同责

”“一岗双责”，实现生态环境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全面提升。

第三，完善生态环境损害司法救济。公正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。生态环境损害的

复杂性、多样性，对生态环境司法救济提出了更高要求。生态环境司法救济的完善，要根据党的二十

大报告所提出的“完善公益诉讼制度”要求，强化预防性、恢复性司法，妥善运用环境公益诉讼、生态

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等新型制度。未来我国仍需完善专门的环境诉讼机制。妥善的司法救济离不开完备

的责任体系，应当发展生态环境损害多元救济机制，不断完善我国的生态环境权益保护制度，推进生

态环境公共利益在司法裁判中实现。司法审判机关应当加强与行政执法机关、公安机关、检察机关的

合作与联系，强化生态环境损害非诉救济与司法审判的衔接，各机关各司其职、相互配合、相互制约

，规范权力运行。同时，应当发展环境纠纷处理的诉讼替代机制，充分利用调解、仲裁等非诉机制救

济生态环境损害。

第四，深入建设绿色化法治社会，引导最广大人民参与生态环境法治建设。建设美丽中国，必须在全

社会广泛实现生产、生活方式的绿色化转型。真正让人民群众既能享受生态利益又能享受经济利益，

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追求，也是谋求长远发展的应然选择，切实落实“以人民为中心”的价值导向。

通过法治建设的制度引领，调动全体人民助力绿色发展的积极性，自觉遵守、参与、关注生态环境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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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。在某种程度上，国民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绿色化是美丽中国的终极奥义。我国进一步健全政府

主导、企业参与、公众自发的生态环境共治体系，以更完备的法律制度、更完善的社会环境、更先进

的环保理念，推动生态环境治理主体多元化发展。同时，探索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，通过制度

保障实现“绿水青山”向“金山银山”的可持续互动、转化，让生态环境成为最公平、最普惠的民生福祉

。

[202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“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制度优化研究”（编号：22&ZD13

8）成果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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